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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得回購 H 股一般性授權通知債權人公告 

 

寶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四日召開二零一三年度

股東周年大會和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及 H 股類別股東會議，授予本公司董事會

回購 H 股的一般性授權，由本公司董事會根據需要和市場情況，在獲得有關監

管機構批准以及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規、公司章程的情況下，在相關授權期間適時

決定回購不超過有關決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 H 股總額 10%的 H 股股份。

若本公司董事會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權，根據有關規定，本公司將依法註銷回購的

H 股股份，公司註冊資本將相應減少。 

 

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條及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三條之相關

規定，本公司應當自作出減少註冊資本決議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，並于三十

日內在報紙上公告。債權人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，未接到通知書的自公

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內，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。因此，本公



司作如下公告： 

 

本公司近年來保持持續穩定發展，現為進一步保障各股東共同分享收益之權利，

本公司董事會特依照相關程式作出回購部分已發行 H 股股份之決議，將依法註

銷回購的 H 股股份，公司註冊資本將相應減少。現為保障本公司債權人之權利，

本公司特依法發出此公告，如債權人考慮到本公司發生股份回購行為因而希望本

公司提前清償債務或提供相應擔保的，本公司願意接受。請此等債權人自接到本

公司書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，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發佈之日起四十五日內，憑

有效債權證明文件及身份證明文件與本公司聯繫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于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寶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龐寶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

中國浙江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龐寶根先生、高林先生、高紀明先生、高君先

生及金吉祥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馮征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賢明先生、李旺榮

先生及梁靜女士。 

 


